
湖南女子学院商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

为充分体现 “以人为本” 的育人理念，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与特长发挥，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规范学院转专业管理工作，根据《湖南女子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及《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湘女院行字〔2023〕98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商学院办学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转专业对象
本细则适用于湖南女子学院在籍普通全日制一年级、二年级本科生。
二、转专业条件
（一）基本要求
转专业须由学生本人自愿申请，经转出学院审核同意、转入学院考核合格后，报学校审批。原则上 2025 级（一年级）学生按平级转专业办理，2024 级（二年级）学生按降级转专业办理，全程严格遵循学校相关规定。
（二）申请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且符合本细则其他要求的学生，可提出转专业申请：
1、通识教育必修课无挂科、补考、重修记录，且对其他专业确有兴趣和专长者；
2、因身体疾病或心理问题(不含隐瞒既往病史入学者)等特殊原因，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在上级和学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尚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者；
3、休学创业后复学，其创业经历与转入专业相关者；
4、学生退役后复学，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者；
5、休学、保留入学资格后复学，学校已无学生原所学专业或无原录取专业者；
6、学校根据需要调整专业时，相关专业学生也可提出转专业申请。其中，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申请转专业者，学校优先考虑；
7、入学以来所修课程成绩必须全部达到及格及以上且在本年级本专业排名前50%者。
申请材料提交要求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需填报《湖南女子学院学生专业调整申请表》（附表 1），同时准备学业成绩单、获奖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按要求装订成册），一并提交至商学院教务办；学委另需填写《商学院调整学生名单》（附表 4，Excel 电子档），发送至指定邮箱：54626669@qq.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命名请严格按照 “班级 + 转专业申请 + 人数” 的统一格式规范填写（示例：2025 级会计学 1 班 + 转专业申请 + 3 人）；
（三）不予转专业情形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学院不予受理转专业申请：
1、本科三年级（含三年级）以上、专科二年级（含二年级）以上的学生；
2、从外校转入学院的学生；
3、专科升入本科的学生；
4、在校期间已转过专业的学生（每人只能申请一次转专业）；
5、正在休学、保留学籍的学生或其他情况转入下一年级的学生；
6、已达到退学条件的学生；
7、有违规违纪记录未解除的学生；
8、艺术类、体育类等特殊专业不能与其它普通专业互转；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委托培养的或属于提前批招生专业（以当年招生计划为准，下同）的学生。
9、无正当理由的学生；
10、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文件规定不予转专业的学生。
三、转入考核办法
（一）受限专业说明
因专业建设规划调整，财务管理专业已停招。
（二）转入名额限制
2025 级各专业转入名额，原则上不超过该年级该专业现有在读学生人数的 10%，因各专业发展规划差异，各专业具体转入名额，以学院当年公示的《商学院学生转专业名额分配表》为准。
（三）资格审核
商学院教务办对拟转入学生的申请材料、学籍状态、学业成绩、违规违纪记录等进行全面资格审核。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审核不予通过：
1.存在违规违纪记录且未解除的；
2.未按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或材料弄虚作假的；
3.不符合本细则规定的申请条件及其他学校相关要求的。
（四）考核录取
对通过资格审核的专业转入申请人员，学院将结合通过人数与该专业本年度转入名额限额的匹配情况统筹安排后续考核工作：若通过资格审核人数未超过名额限额，学院将统一组织面试考核；若通过资格审核人数超过名额限额，学院则统一组织专业综合考核。具体要求如下：
1.考核科目：《高等数学一》；
2.考核形式：闭卷考试（具体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3.录取规则：根据考核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若考核成绩相同，则参考学生原专业学业排名。
四、转出考核办法
商学院对学生转出专业不作名额限制，符合本细则及学校转专业申请条件的学生，经资格审核通过后，按流程公示上报；
学生转入其他二级学院的，其考核标准、流程及录取要求，按照拟转入学院发布的转专业工作方案执行。
五、其他要求
1.转专业考核工作严格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考核标准、流程及结果均按要求公示，接受全院师生监督；
[bookmark: _GoBack]2.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及证明文件须真实有效，若发现弄虚作假，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转专业资格，并按学校《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3.本细则未尽事宜，按照《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及学校其他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4.本细则由湖南女子学院商学院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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